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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江

苏省环境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经苏州市环境

保护局局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发布《2011 年度苏

州市环境状况公报》。

苏州市环境保护局局长：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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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国内外经济形势极其复杂的一

年，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全市围绕“三区三城”建设

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积极应对挑战、主动破解难题，着力发挥产业优

势、文化优势、环境优势，突出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扩大内需、改善民生、

城乡统筹等重点工作，坚定不移地调结构、抓升级、惠民生、促和谐，全年经

济运行态势总体平稳，社会发展协调推进，实现了“十二五”的良好开局。

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万亿元，达到 10716.99亿元，按可比价计算

比上年增长 12%。全市实现地方一般预算收入 1100.9亿元，比上年增长 22.2%，

其中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分别增长

13.3%、11.5%、26.5%、30.0%和 118.5%。切实支持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建设，

优先增加民生投入，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全市地方一般预算支出 1002.63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4%，其中用于社会保障与就业、科技、教育、文化、医

疗卫生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为 383.44亿元，比上年增长 28.4%。全市

各级财政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 50.2%。

全市环保工作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执行“三区三城” 建设和全

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坚持不懈地把环保优先方针贯穿经济社会

建设的方方面面，始终如一地高举环保惠民旗帜努力改善环境民生，坚定信心，

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开拓前进，取得了“十二五” 环保工作良好开局，生态环

境进一步优化，环保事业进一步发展。全社会环保投入达到 387.44亿元，占

GDP的比重达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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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质量状况

苏州市地表水污染属综合型有机污染。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总磷和高锰

酸盐指数等。影响全市主要河流水质的首要污染物为氨氮，对氨氮污染物的控

制成为改善全市主要河流水质的关键。

太湖流域水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全市 23个太湖流域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

为 95.7%，较上年提高 4.4个百分点。省界断面水质达标率得到进一步巩固，

全市 5个省界断面水质考核得分为 86.7分，与上年持平。小康社会水域功能区

达标率为 90.6％，同比上升 2.4个百分点。

饮用水源水质

全市 12处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较好，属安全饮用水质。全市集中式饮用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与上年持平。

河流水质

全市 22条国控及重点流域主要河流的水质基本保持稳定，主要污染物为氨

氮、总磷和石油类等。8条河流的总体水质达到地表水 III类标准，占监测河流

的 36.4%；12条河流的总体水质达到地表水 IV类标准, 占监测河流的 54.5%；

2条河流的总体水质达到地表水 V类标准, 占监测河流的 9.1%。水质较好的河

流为太浦河和望虞河，水质较差的河流为十一圩港和张家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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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水质

全市主要湖泊水质由好到差依次为：尚湖、太湖（胥口片）、独墅湖、阳

澄湖和金鸡湖。尚湖和太湖（胥口片）水质较好，总体达到水域功能类别Ⅲ类

水标准，独墅湖和阳澄湖水质基本达到Ⅳ类水标准，金鸡湖水质基本达到 V类

水标准。全市主要湖泊水质总体保持稳定，主要污染物为总氮和总磷，表明湖

泊水质污染以富营养化为主要特征。

地下水水质

苏州市区地下水水质较好，13项指标均达到地下水 III类标准，水质保持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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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苏州市环境空气污染属煤烟型和石油型并重的复合型污染。可吸入颗粒物

仍是影响我市环境空气质量的首要污染物。

环境空气质量

苏州市区环境空气污

染指数平均值为 70。空气

质量达到优、良级别的天数

比例达到 91.78%，比上年

提高 1.64个百分点。

苏州市区环境空气二氧化

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浓

度年均值分别为0.035毫克/立方

米、0.057毫克/立方米、0.088

毫克/立方米，均达到国家《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二级

标准要求。

苏 州 市 所 辖 五 市

（县）城区环境空气质量

基本保持稳定。二氧化硫

浓 度 年 均 值 范 围 为

0.024～0.042 毫克 /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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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二氧化氮浓度年均值范围为 0.028～0.047毫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浓度

年均值范围为 0.056～0.076毫克/立方米，均达到二级标准。

降水

苏州市区降水 pH 值范围在

3.57～7.60 之间，pH年均值 4.86，

酸雨发生频率为 47.70%，酸雨发

生频率比上年减少 10.86 个百分

点。

五市（县）城区降水 pH年均

值在 5.32（太仓市）～5.81（张家

港市）之间，常熟、昆山和太仓市

劣于酸雨临界值 5.60；单次降水 pH最小值为 4.05，出现在常熟市。各地年酸

雨发生频率范围为 8.20%(吴江市)～40.0%(常熟市)之间。按酸雨发生频率由高

到低依次为：常熟市、昆山市、太仓市、张家港市和吴江市。与上年相比，除

张家港市酸雨发生频率有所上升外，其余四市（县）均有所下降。

降尘

苏州市区降尘年均值为 2.18吨/平方千米·月，符合国家推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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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质量状况

全市声环境质量总体稳定，道路交通噪声总体质量等级均为好，与上年持

平；区域环境噪声质量评价等级基本为较好以上；功能区噪声等效声级均达到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相应类别要求。

城市功能区噪声

苏州市区及所辖五市（县）城区功能区噪声 1、2、3、4a类昼间和夜间等
效声级平均值均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相应类别要求。

苏州市区 2类、3类、4a类功能区夜间噪声年均等效声级与上年相比均有
所下降，污染程度减轻；各类功能区昼间噪声和 1类功能区夜间噪声年均等效
声级与上年相比变化不大，保持稳定。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

苏州市区区域环

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

54.3分贝，低于 55分

贝，质量评价等级为较

好。苏州市区区域环境

噪声声源构成中，生活

类声源所占比例最高，

为 67.6%。常熟市、张

家港市、昆山市和太仓市区

域环境噪声质量评价等级为

较好。吴江市平均等效声级

低于 60分贝，高于 55分贝，

评价等级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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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交通噪声

苏州市区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 67.2分贝，评价等级为好；五市（县）

城区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

级均低于 68分贝，评价等级为

好。

苏州市区主要道路交通干

线平均等效声级分布在 61.9～

72.0分贝之间。南园北路、南

园南路、东北街和干将东路平

均等效声级超过 70分贝，较上

年有所增加，噪声质量评价等

级为一般；其余干道平均等效

声级均在 70分贝以下，评价等

级为好或较好。

环城河航道噪声

苏州市区环城河航

道交通噪声平均声级为

59.2分贝，低于最高标
准限值 70分贝的要求，
较去年上升了 1.5分贝。

2011年市区道路交通噪声情况示意图

图 例

好

较好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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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自然保护区情况：吴中区光福自然保护区，面积为0.61平方公里。

风景名胜区情况：木渎、石湖、虞山、同里、寒山寺、虎丘等19个风景名胜

区，面积为836.77平方公里。

森林公园情况：苏州高新区黄山、大阳山、昆山市淀山湖和吴江市肖甸湖、

铜罗森林公园，面积为22.72平方公里。

湿地保护情况：制定《苏州市湿地保护条例》，苏州太湖三山岛湿地公

园成为国家级湿地公园，建成 3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和 4个国家级、4个

省级湿地公园。

生态环境质量：苏州市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为 65.5，按照国家生态环境质量

分级标准评价，属于良好级别，植被覆盖度较高，生物多样性较丰富，生态系

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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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排放控制状况

全市废水年排放量为 132449.68 万吨，其中：工业废水年排放总量为

71461.88万吨，城镇生活污水年排放量为 60987.80 万吨。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

量74516.56 万吨，其中处理生活污水49083.86万吨，生活污水处理率为80.48%。

全市化学需氧量年排放量为 78418 吨，其中：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年排放量为

47888万吨；生活污水化学需氧量年排放量为30530吨。全市重点工业企业1850

家，废水治理设施1711台（套），设施处理能力430.5万吨/日，实际处理工业

废水 69775.57 万吨。全市实施并完成水污染物减排项目 130 项，COD 削减率为

3.1%，氨氮削减率为2.6%。

全市工业废气年排放量为15161.30亿标立方米，全市工业废气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粉尘等污染物年排放量分别为19.21万吨、23.34万吨和5.09万吨。

全市重点企业共有废气治理设施4278台（套），其中脱硫设施722台（套），设

计处理能力6440万立方米/小时，脱硝设施16台（套）设计处理能力1245万立

方米/小时。全市实施并完成空气污染物减排项目23项，SO2削减率为2.92%,氮

氧化物排放量增加7.56%。

全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年产生量为 2279.54 万吨,其中综合利用量为

2232.02万吨，综合利用率为97.92%。危险废物年产生量为52.8万吨，综合利用

量为31.6万吨、处置量21.2万吨。

环境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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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综合整治

保障饮用水安全。一是做好蓝藻预警监测。切实加强太湖、阳澄湖等水域

蓝藻巡测，加强饮用水源、引水通道水质监测。二是提高预警能力。充分发挥各

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控系统、“全球眼”视频监控系统等自动监测仪器作用，实时

监控蓝藻发生、发展情况。三是全面落实蓝藻打捞。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切实

做好蓝藻打捞工作，重点区域做到蓝藻日产日清。四是全面实施饮用水安全项目。

各供水分区均落实了多水源保障措施，实现了供水管网互联互通，做到了源水互

补、清水互通。

深化工业污染防治，淘汰落后产业、工艺和设备。编制实施2011年

减排项目实施计划和下半年应急预案，按期完成130项水污染物减排项目并投入

运行。严格落实《苏州市调整淘汰部分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意见》和《苏

州市2011年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目录》，关闭115家化工生产企业，提

标淘汰印染生产能力4918万米。加快组织实施一、二级保护区范围内的工业企业

关闭、搬迁工作。继续开展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专项整治，大力推进分散企业搬迁

入园。

加快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加快推进污水处理厂建设步伐。全市城镇

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实际完成总投资22.12亿元；按期建设26个新扩建城镇污水处

理项目，建成后可新增污水处理能力32.2万吨/天。新增污水管网885.9公里，

是计划任务的125%。积极推进污水处理厂尾水生态处理和中水回用，全面实现污

泥无害化处理，加强资源化利用，按期建设4个污泥处置项目。二是加强垃圾污

染控制。苏州市七子山垃圾渗沥液处理提标工程、吴江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三号库建设工程项目等6个垃圾处理场项目已按期完成年度目标。三是提高船舶

防污染处置能力。完成了对太湖流域水上加油站（点）防污染应急设备的配备；

完成了航经太湖流域22KW以上运输船舶、危险货物运输船及载客12人以上客船

油水分离器的安装；完成了12人载客以上客、旅船生活污水收集设施的配备；完

成13个船舶垃圾收集站和7个船舶油废水回收站。四是大力推进节水减排。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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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节水型社会、节水型城市建设工作，建成千灯火炬污水厂尾水生态处理工程、

吴江市污水处理厂尾水再生利用工程、吴江市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尾水再生利用工

程等3项节水减排项目，按期建设苏州高新区污水厂再生水利用二期工程。

做好重点断面和省界断面达标工作。一是开展重点断面达标工作。高

度重视重点断面达标工作，各有关市（县）、区在原有方案的基础上开展并完成

了新的重点断面水质达标方案编制工作，重点工程项目进入实施阶段。二是继续

推进省界断面水质改善。以省界断面所在的昆山市、吴江市水质改善为抓手，统

筹建立完善上下游联合治污机制；继续进行每旬一次的加密监测；对重点区域实

行市月查和地方周查制度；将建设项目环保审批与省界断面水质改善相挂钩，对

省界断面水质不能稳定达标的地区，实施严格审批和限批，并根据省界断面水质

改善情况，动态调整。

大力推进胥江小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编制实施了木渎地区胥江小流

域黑臭河道整治方案，检查出在环境管理方面存在问题的企业540家（其中：93 家

雨污分流不彻底、447家未接管排污），全部完成限期治理，210家问题企业确认

关闭、 搬迁，330 家企业完成了雨污分流改造或截污纳管排污整改，木渎地区河

道黑臭问题有所缓解。

大气环境综合整治

深入推进 “ 蓝天工程 ” 。建立完善大气污染防治体系，全力遏制灰霾、酸

雨、挥发性有机物等复合型空气污染增长态势。市政府印发了《苏州市 “ 十二五 ”

蓝天工程 》和《 苏州市 2011 年蓝天工程实施方案 》，并部署实施。编制了《 苏

州市“ 十二五”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规划》，对照目 标安排了 挥发性有机物防治

和颗粒物减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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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机动车污染防治。以旅游和厂包车为重点，开展冒黑烟客车有奖举报和

专项整治，及时查处和曝光整治 150多辆违规车辆。提高机动车的准入门槛，自

7月起全市轻型汽油车执行国Ⅳ标准，全市发放环保绿色标志662626张，实施第

三阶段黄标车限行方案，将限行区域扩大到260平方里。对全市17家机动车环保

检验机构每月开展专项检查，限期治理了一批违规行为，暂停了1 家机构环保检

验资质 。

有效控制扬尘污染。按照《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工作的

意见》，编制完成《苏州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明确了扬尘污染防治的管

理体制和责任体系、治理扬尘的具体举措和管理要求、法律责任等，通过建章立

制提升了扬尘污染防治水平。

积极治理挥发性气体。制定落实《苏州市油气回收综合治理工作实施方案》，

联合市有关部门开展专项督查，按期推进全市615座加油站、17座油库、260辆

油罐车实行油气回收装置改造项目。

环境噪声综合整治

加强建筑施工噪声管理。加强“12369”的接处警工作，市区处结夜间建筑

施工噪声投诉 1965件，处结率 100%，并对 37起夜间违法施工噪声扰民案件

进行了处罚，处罚金额为 100.5万元。

开展“绿色护考行动”。依照《苏州市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管理规定》，

市区在 2011年 5月 23日至 6月 19日期间，停止夜间施工作业证明发放。对市

区建筑施工项目进行了梳理，并对中高考考场周边噪声污染源进行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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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夜间建筑施工噪声执法力度。苏州市环保局、住建局联合开展“绿色护

考”执法活动，保障考生拥有良好的学习和休息环境。

生态市建设

生态市创建取得重大突破。坚持以国家生态市（区）创建为着力点，全面

提升我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所辖五市（县）、吴中区、相城区全部建成国家

生态市（区），苏州国家生态市通过环保部考核验收。

大力推进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编制实施《苏州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

二五”规划》和《苏州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2011年工作计划》，吴江市、

吴中区圆满完成 2010年度中央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工作并通过省级考

核，2011年度连片整治工作顺利推进。常熟市、吴江市、吴中区、相城区

编制太湖流域一二级保护区农村连片整治实施方案。

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一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全市测土配方施肥面

积 203.9万亩，占小麦和水稻播种面积的 89.4%；全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5.6%；全市氮肥全年使用量为 51900吨，比 2005年下降了 23%。二是加强农

村面源污染控制。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完成 196个自然村或农村集中居住点

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总投资 1.07亿元，以规划保留点户数计算，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率达到 53%，太湖一级保护区达到 78%，阳澄湖水源保护区达到 72%。全

市共建设生态沟渠塘 41.45万平方米，建成畜禽养殖场废弃物处理利用工程 31

项，建设生态发酵床 2.05万平方米，完成 3.46万亩池塘循环水养殖工程，均超

额完成年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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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推进“细胞工程”建设。新增吴中区临湖镇等 5个全国环境优美镇、

张家港市永联村等 6个国家级生态村和太仓市太星村等 19个江苏省生态

村。

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苏州市以及吴江市、吴中区、相城区、苏州工

业园区、苏州高新区被列为第三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地区，苏州市以

及吴江市、苏州高新区生态文明建设规划通过论证。市委组织部、市环保

局、市委党校联合举办“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专题研修班”；成功承办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第一届（苏州）年会，并形成《生态文明苏州

宣言》。

循环经济建设

培育“绿色经济”增长。编制实施《苏州市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和《苏州

市工业循环经济发展规划》，进一步推进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全市新建成循环

经济企业 70家。

积极推进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贯彻落实环保部《关于深入推进重点企

业清洁生产的通知》和工信部《关于加强工业和通信业清洁生产促进工作的通

知》的精神，市环保局与经信委联合出台了《 苏州市清洁生产管理办法》，明

确要求各地应结合实际、突出重点，按期制定落实强制性和自愿性清洁生产审

核计划。编制实施 2011年度重点企业清洁生产计划，省下达的 233家重点企业

清洁审核任务全部完成。加强对清洁生产审核咨询服务机构的规范管理，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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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加清洁生产审核咨询服务机构 2 家，累计达到 15家，逐步形成利于循环

经济发展的技术咨询服务体系。

生态工业园区建设成果显著。

坚持将建设生态工业园区作为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和环境“ 双赢”

的重要举措，大力推进国家和省级的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提高工业园区综

合竞争力。苏州工业园区和苏州高新区作为全国首批生态工业示范园区，通过

了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绩效评估，各项生态环保指标均名列国家同类园

区前列。昆山经济开发区、张家港保税区暨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被正式

命名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昆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

太仓经济开发区、吴江经济开发区、吴中经济开发区、昆山花桥开发区通过考

核验收，并正式命名为省级生态工业园区。常熟东南经济开发区、相城经济开

发区创建省级生态工业园区已通过验收，等待命名。至此，全市建成国家生态

工业示范园区 4个，占全国建成数的 26.7%；建成省级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8

个，占全省建成数的 36.3%。此外，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创建国家生态工业

示范园区建设规划通过国家级论证，江苏高科技氟化学工业园和吴江汾湖经济

开发区创建省级生态工业园区通过技术考核。

环境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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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执法

全面加强环境执法工作。对医药制造行业、双危企业、重金属行业、化工、

印染行业等进行重点检查。全市共出动监察人员 101321人次，检查企业 53901

厂次，发出整改通知书 5378份，搬迁或关闭企业 67家，限期治理企业 669家，

立案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668件，建议处罚金额 4650万元，建设项目试生产

监察 1744件，否决不具备试生产条件项目 153件。

深入推进环保专项行动。整治突出环境问题 105件，全面完成环保部华东

督查中心关注的 50个环境问题。重金属污染整治取得明显成效，铅蓄电池行业

按照“四个一律”要求从严整治，全市 35家涉铅生产企业，关闭 21家，停产

等待关闭 7家。全市完成整治线路板电镀企业 99家。两级联动、多措并举整治

区域废气污染投诉，区域环境质量得到改善。

从严开展重污染行业企业环保核查。完成 2家制革企业、1家稀土企业和 5

家涉重上市公司环保核查。

固体废物监督管理

加强危险废物转移审批。严格依照国家、省相关规定，强化固废环境行政

审批，全市办理危险废物转移计划审批 7125批次，批准转移危险废物 61.52万

吨，废桶 79.79万只。其中苏州市局共批准危险废物转移计划申请 2922批次，

批准转移危险废物约 25.95万吨，废桶 28.45万只。为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使

危险废物转移计划审批行政许可权力更加公开透明，6月、11月分别开始试推

行危险废物转移计划办理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填写网上运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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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宣传教育。召开全市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管理工作会议，各危险废物经

营单位法人代表递交了“遵守环保法律法规、加强污染防治、规范经营行为”的

承诺书。以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为培训重点，全

年组织培训 14场次，累计培训 630人次。召开市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规范化

处置专题会议，落实《江苏省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

推行污泥跨市转移联单管理制度。

加强执法监督。以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为抓手，进一步加强对危险废物的

监管力度，对医疗废物、危险废物产生、处置单位，电子废物拆解利用单位，

城镇污水处理厂，多晶硅，二恶英企业组织了多次专项执法检查，累计检查 610

厂次。调解 3起危险废物跨地倾倒事件，妥善处理固废信访纠纷 84起。严厉打

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行为，全年共提出行政处罚建议书 29份，建议处罚金额

224万元，下达行政处理通知书 57份。加大打击危险废物违法转移倾倒力度，

拓展、创新处罚方法，加强与公安部门协作，对 3起倾倒危险废物事件 5名肇

事者执行行政拘留处罚。

核与辐射监督管理

加强辐射项目审批。审批核技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197份，开展

核技术利用项目环保竣工验收 91个，审批辐射安全许可证 225份，审批放射源

转让 20家 63枚，完成放射源转移（预）备案 4家 6枚。辐射工作单位 “三同

时”验收申请率、许可证申请率、年度评估率均达 100%。利用《国家核技术

利用辐射安全监管系统》和《苏州市环境业务协同管理信息平台》开展了辐射

相关行政许可的网上审批工作。

强化辐射工作单位监管。对全市 198家涉源单位的 1847枚放射源、634家

射线装置使用单位的 1904台射线装置的辐射安全状况进行了现场监督检查，监

督检查覆盖率达 100%。对全市 21家废旧金属熔炼企业和大型废旧金属交易企



21

业辐射安全工作进行了专项执法检查。对 22家存在辐射安全隐患的单位发出了

监督意见书，整改完成率 100%。全年监督处置了 9家涉源单位的 18枚废放射

源，消除了辐射安全隐患。成功举办“环辐一号”辐射事故应急演习。

加强辐射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强化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自动监测系统、

环境电磁辐射车载移动监控系统及放射源安全自动监控系统的稳定运行，持续

对我市电离辐射环境、电磁辐射环境及核技术利用单位放射源进行自动实时监

控。2011年 3月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立即启动了辐射应急监测工作并执行辐

射环境监测日报制度，利用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自动监测系统监测数据编制

辐射监测日报并报送市政府，为辐射监管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全年共

编制报送辐射环境监测报告 254份，监测结果表明：我市环境γ辐射瞬时剂量

率低于江苏省天然背景值水平，其值均在正常范围之间，未出现异常。

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公开

全市参评企业 2975家，较去年总数增加 468家（增长 18.7%），其中市区

908家，较去年总数增加 65家，张家港 398家，常熟 598家，太仓 339家，昆

山 399家，吴江 333家。参评企业中共有绿色企业 405家，蓝色企业 2047家，

黄色企业 439家，红色企业 62家，黑色企业 22家。评价结果于 6月 5日世界

环境日在网站上公示以便公众监督，并由中国人民银行苏州中心支行用于绿色

信贷征信系统，实现了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共享。

建设项目管理

进一步提升环保审批服务效能，严格执行建设项目审批制度。全年共审批

建设项目 13260 个，其中环境影响报告书 482 个，环境影响报告表 5081 个，登

记表 7697 个；市本级审批建设项目 349 个，其中环境影响报告书 144 个，环境

影响报告表 167 个，登记表 38个。全年拒批、劝阻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 167

个，涉及投资金额 44.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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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应急管理

制定实施《2011 年苏州市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方案》，将环境安全隐患

排查范围首次扩大到涉重金属行业企业、重点危废处置单位、重点放射源使用

单位、重点化工区、环境敏感区等，全市共排查环境风险目标 813个，其中重

点风险源企业 758家，排查出 122家存在环境安全隐患的企业，搬迁化工场地

和化工园区各 1个、限批园区 1家、正在搬迁企业 1家、落实治理方案 1家、

其余全部完成整治任务。以节假日期间、灾害天气期间和全市重大活动期间 “三

个期” 为重点时间段，深入开展环境安全专项执法检查，检查环境风险源企业

623厂次，整改了一批企业在环境安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加快完善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体系，修订了《苏州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安全事件预警

和应急预案》，编制并推广了 13个重点行业企业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环保部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评审和备案工作，建立

健全了有效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机制。进一步落实《苏州市环境风险源企

业基础数据调查建库工作方案》，完成新增 531家环境风险源企业的数据建库

工作，并开展分类分级评估。及时有效处置了 2起交通运输事故引起的环境次

生事故，确保未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确保环境了安全。

环境监测和信息

全年获得监测数据 1880935个，其中环境质量监测数据 1237925个，污染

源监测数据 266822个，科研监测数据 20229个，其它监测数据 355959个。

全力推进环境监测站达国家标准建设，市中心站、五市（县）站和吴中区

站在省内首批通过国家标准化达标验收。完成市政府实事项目“加强市区灰霾

监测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了灰霾监测网络，拓展了监测指标。组织编制《苏

州市环境质量报告书（2006～2010年）》。开展太湖、阳澄湖水污染及蓝藻监

测预警工作，报出《太湖蓝藻监测预警日报》214期、手机报 214期、综合报

134期，《阳澄湖蓝藻监测预警日报》190期、手机报 190期、综合报 110期，

《京杭运河、外城河水质及蓝藻周报》27期、专题调查报告 5份；开展胥江小

流域水环境专项监测 23次，编报《胥江水质监测快报》23期、《胥江小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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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整治综合分析报告》2期。完成了全市 181家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监督性监

测工作，开展了涉铅、涉重、涉化企业的监督性监测工作，及时编报各类监督

性监测专题报告。开展了生活垃圾焚烧厂环保指标监测和市级监管企业二噁英

监测工作，首次将二噁英指标纳入监督性监测范围。

环境宣传和教育

依托媒体、网络等宣教平台，深入开展环保典型宣传，在苏州电视台《社

会传真》频道制作播出 23期《环保大视野》；在《名城苏州》网站开设网络环

保视频专栏；与电台合作开展《我爱苏州 我爱环保 体验生态 放飞梦想——

2011寻访身边的优美“生态家园” 大型新闻行动》；在各级媒体刊发文章及播

出视频新闻 500余篇次。紧密围绕生态市建设、创建环保模范城市复核等年度

环保重点工作，深入开展环保知识宣传，精心制作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复核

工作成果展示片和技术报告，广泛开展环保专项执法新闻宣传，编制印发《苏

州市民生物多样性知识手册》等。以环境宣传月为重点，深入开展全民生态文

明和环境保护意识宣传，成功举办了“安利环保嘉年华” 苏州站活动、 送三精

蓝瓶回家” 大型公益活动、“爱太湖、乐生活” 苏州站活动、苏州市第二届大学

生环保演讲比赛等。继续推进绿色创建，开展苏州绿色社区碳汇林调查项目论

证和国际生态学校项目评比等绿色创建活动，命名表彰了第十一批市级绿色学

校 27所，第九批市级绿色社区 58家 。

举办污水处理职业资格初级和中级培训班，206人通过职业技能考核并取

得资质证书。

对外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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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美国、日本、德国、丹麦、韩国、瑞典等 20多批（次）约 80多人次

来苏进行环保考察交流活动等工作。

人大、政协的建议、提案和来信来访

积极承办人大、政协的建议和提案。苏州市环保局共承办市十四届人大四

次会议代表建议 11 件（主办 6 件，协办 5 件），市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提

案 16 件（主办 7件，协办 9件），办结率和满意率均为 100%。

全市共受理环境信访 8728件，比上一年度减少了 459件，下降率为 5.0%。

政风行风建设

一是加强环保窗口单位建设，积极开展创建“人民群众满意服务窗口”活

动，充分发挥服务窗口职能作用和示范岗引领作用，在市行政服务中心年度评

选中，市环保局“窗口”被评为“双十佳”。二是按照“阳光化”要求，促进环保公

众参与。制定实施《苏州市环境保护局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管理办法》，

积极推行环保权利公开；完善政务公开审核、评议、监督检查等制度，不断规

范政务公开程序。

党风廉政和作风效能建设

苏州市环保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紧紧围绕环保中心工作，以“为

打造最佳宜居城市尽责、为创建生态城市尽力、为服务人民群众尽心”为目标，

认真贯彻中央、省、市纪委全会精神，着力在反思问题抓整改、查找薄弱打基础、

吸取教训抓预防上下功夫，积极为环保事业建设发展提供有力的纪律和政治保障。

狠抓党风廉政教育，不断提升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围绕“慎”、“勤”、“清”

为官准则，突出修身、慎权、服务、清廉、正气等内容，落实廉政党课、每季度

一次集中式党风廉政教育。强化制度约束，不断规范广大干部职工廉洁从政行为。

以加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规范、推进部门权力内控机制建设、完善反腐倡廉保障

体系为重点，狠抓党风廉政责任制落实。围绕科学行使“决策权”、透明行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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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权”、 规范行使“处罚权”，制定规章、完善制度、强化监督。坚持把纪检监

察工作融入到年度各项环保工作中去，加强内部监督和工作督查，着力遏制违纪

违规问题的发生。突出作风效能提升，抓好工作结合，切实提高服务质量。以“恪

尽职守，廉洁从政”主题教育活动为载体，认真梳理各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贯

彻、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制度执行、重大事项集体会审、惩防体系建设深化和

干部管理教育落实等工作中的薄弱环节，突出服务企业热情高效、维护环境安全、

解决环境热点难点问题、打造廉洁高效的环保队伍，修订和完善相关制度，形成

长效机制。

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按照新的《全国环境监察标准化建设标准》和《江苏省环境监察工作年度

考核办法》，修订完善环境监察工作考核标准，全面推动市、区两级环境监察

队伍开展标准化建设。创新环境执法方式，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行环境行政指导，

切实帮助企业纠正轻微违法排污行为，提高环境管理水平，解决治污控污难题。

组织开展了“苏州市 2011 年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 苏

州市环境监察人员大比武 ”、“ 环辐一号 ”辐射事故应急演习等，参加了“ 苏

州市重特大突发事件综合应急演练”和“苏州市应急救援队伍实战拉动演练”，环

境监管能力得到锻炼提高。完成“数字环保”项目建设，建成数据管理平台，对

5.5 万余家污染源编码，实现了环境监测断面“一点一档” 管理；建成环境管理

平台，实现以污染源管理为主线，覆盖建设项目环评审批、“三同时”验收、

排污申报收费、监测监察、执法处罚等环境管理体系；建成应急管理平台，将

1820 家风险源企业纳入管理范畴；建成监控预警平台，集成了 21个空气、12

个水、17 个声的自动监测系统。大力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覆盖行业扩

大到 9个行业 。


